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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斯拉法试图直接从商品生产的某种数量关系来得到一般利润率和（生产）价格，而如何看待斯拉法的方法，一

直以来就是考验各路学者对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的理解水平的试金石。通过对斯拉法的两个数值的全面分

析，指出了其计算错误，否定了斯拉法的方法，而且从劳动价值论的视角给予了阐释与解答，并展现了价值转形的

历史和逻辑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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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拉法（Sraffa）在其著作“Production of com－
modities by means of commodities：prelude to a
critique of economic theory”[1]（中译本《用商品生产

商品———经济理论批判绪论》）①中，试图直接从商品

生产的某种数量关系来得到一般利润率和（生产）价

格，从而撇开被马克思完善了的劳动价值论。此后，

斯蒂德曼（Steedman）写了“Marx after Sraffa”[2]一书

（国内译作《按照斯拉法思想研究马克思》）进一步发

扬斯拉法的方法，以便从一般的数量关系上得出马

克思的价值计算是自相矛盾的悖论，从而彻底否定

劳动价值论。
如何评价斯拉法的方法和斯蒂德曼的做法，在

学者中引起了很大的争议。一些学者实际上接受了

斯拉法的方法或思想，如：肯定斯拉法把资本按照价

值转移方式的不同区分为流动资本和固定资本，以

及对固定资本的价值补偿和物质补偿的阐述 [3]；采

用斯拉法的“标准体系”来充当“不变价值尺度”，企

图为解决“转形问题”提供一个新的思路 [4]；承认斯

拉法的“标准体系”和“标准商品”与马克思的生产价

格体系是兼容的[5]；认为应用斯拉法的生产方程、标
准商品这个不受分配变动影响的价值尺度或通过还

原为有时期的劳动量的方程，以完善价值转化为生

产价格的解法以及《资本论》第 1 卷和第 3 卷之间的

联系，是完全必要的[6](P212-218)；认为斯拉法价格决定模

型是现代社会化商品生产发展的产物，斯拉法试图

把劳动价值论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7]；认为斯拉法的

价值理论体系与马克思的价值理论体系几乎没有质

的发展，只是斯拉法价值理论体系使用了更强的数学

工具，更加公式化地表达了劳动决定价值的思想[8]；

肯定用生产过程中的技术关系以及劳动与资本的利

益关系来解释商品世界的价格体系是斯拉法模型的

卓越贡献 [9]；强调斯拉法的价格论对社会主义经济

理论和实践仍有一定的意义[10]。这些看法有的是出

于对经济学说史和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的不了解，

有的是出于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的不理解。
而对斯拉法存在两可之论的人，如认为斯拉法

的价格决定理论有严重错误但也有某些正确之处的

人[11]，认为斯拉法价格体系来自于马克思的生产价

格理论的人[12]，认为马克思和斯拉法是沿着不同的

路线对同一问题进行研究的，因而形成了各具特点

的价值或价格理论的人[13]，以及认为斯拉法的理论

与马克思的理论是两种不同的理论的人[14]，对劳动

价值论的理解也是有欠缺的，没有看出斯拉法的理

论完全是错误的。
在反对斯拉法的人中，也不是都对马克思的劳

动价值论有着深入的理解。例如，有人批评，那些认

定马克思没有完全解决转化问题而只有斯拉法才对

这个问题的解决得出“最后结局”的经济学家们，实

际上是抱着一种“计量而不较质”的纯粹数学形式主

义观点。他们抹杀了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是一个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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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并体现一定阶级关系，因而他们只是企图在价

值概念上寻找“硬结的定义”。[15]但是，这种批评漠

视了马克思也正是通过数学计算演示了价值转形

的过程，才说明了生产价格的形成。要批判纯粹数

学形式主义观点，必须像马克思那样运用数学方法

来辩证地说明应当如何进行价值转形，而不能一口

否定了之。
正如列宁曾经指出的，从书本上承认一个真理

到能够在复杂的现实环境中根据这个真理得出应有

的结论，这中间还有一段很长的距离 [16](P186)。只有在

斯拉法和斯蒂德曼设置的理论环境中根据马克思的

劳动价值论这个真理得出应有的结论，才能表明我

们真的掌握或理解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
其实，指责斯拉法并不困难。比如，批评他所

考察的自始至终都只是商品的交换比例[17]；或者批

评斯拉法的生产方程一开始就缺乏必要的理论基

础[18]等。但是，这些批评并不能真正或最终驳倒斯拉

法体系，这是因为，在斯蒂德曼看来，必须对斯拉法

举例中的数值解进行直接的逻辑批判，而不能简单

地以乱扣帽子的手法排斥这些解，而他认为，这些解

“迄今为止，在逻辑上确实是无懈可击的———将来可

能也是如此。”[2](P33)

本文将对斯拉法的两个数值举例进行全面的分

析，不仅指出其计算错误，而且还要给出基于劳动价

值论的解答，并在这个过程展现价值转形的动态过

程即其历史的和逻辑的过程。至于斯拉法虽有阐述

但没有数值举例的部分，由于斯蒂德曼在其本人的

著作中另有举例，我们将另文通过批判斯蒂德曼的

举例来驳斥斯拉法的错误。

一、斯拉法第一个例子的简要评析

斯拉法首先假设一个极其简单的社会，它所生

产的恰恰足以维持自己。假定起初只生产两种商品，

小麦和铁。两者一部分用作从事生产者的食粮，其余

部分用作生产资料———小麦作为种子，铁作为工具。
假定在全部产品中，包括生产者的必需品在内，280
单位小麦和 12 单位铁用于生产 400 单位小麦，而

120 单位小麦和 8 单位铁用于生产 20 单位铁。一年

的经营结果可以表示如下：

280 单位小麦+12 单位铁→400 单位小麦

120 单位小麦+8 单位铁→20 单位铁

斯拉法认为，如果市场按照 10 单位小麦对 1 单

位铁的交换价值，会使产品的原来分配复原，使生产

过程能够反复进行；而这些价值直接产生于生产方

法。在两个生产部门的体系中，种植小麦所用铁的数

量和铸铁所用小麦的数量，在价值上必然相等。[1](P3-4)

在这里，小麦是不可以用来铸铁的，用于铸铁的

是人力，因此，斯拉法这时将生产过程与劳动者的生

活消费过程不相干地混在一起了，进而有意地模糊

了必要劳动与全部活劳动之间的差别。我们知道，历

史上，商品交换起源于生产的富余，如果劳动者和生

产过程必须消费掉所有的产出品，而没有剩余，那

么，不仅不存在商品交换，连奴隶制经济和地主经济

也不能存在，只能是原始社会部落中的由集体来直

接进行生产和消费的分配。因此，在这种场合谈交换

价值或交换比例是荒唐的，更谈不上价值了。
有人认为，斯拉法的这个无剩余生产方程与马

克思的两部类简单再生产方程是完全相同的，其运

行和实现条件也完全一样，只能是出于其对马克思

的简单再生产方程中存在剩余 （剩余价值和剩余商

品）的无知。
仅仅由于斯拉法的第二个例子是在第一个例子

的基础上变化而来的，因而在下文中我们姑且认可，

这第一个例子反映了商品交换。

二、斯拉法第二个例子的简要评析

斯拉法的第二个例子是，将上一个例子中的小

麦的生产从 400 单位增加到 575 单位，而使所有其

他数量不变。这就有了 175 单位小麦的社会剩余，其

结果为：

280 单位小麦+12 单位铁→575 单位小麦

120 单位小麦+8 单位铁→20 单位铁

于是，使上述左边的预付能够更新，并且使利润

能够比例于两个生产部门的预付而分配于两个生产

部门，两种商品的交换率为 15 单位小麦对 1 单位

铁。这样，这种对应的利润率在每一生产部门是

25%。以铁业为例，在所生产的 20 单位铁中，8 单位

用于铁的消耗的更新，12 单位铁按照每单位铁 15
单位小麦的价格出售，因此得到 180 单位小麦。在这

180 单位小麦中，120 单位小麦用于小麦的消耗的更

新，60 单位是利润，小麦和铁在铁业中用作生产资

料和生活用品的总价值是 240 单位小麦，所以利润

率是 25%。[1](P7)

在这里，我们首先看到，小麦的劳动生产率提高

了，从而一单位小麦的价值量将下降，而铁的劳动生

产率不变，因而一单位铁的价值量不变。但是，在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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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法的计算结果中，我们只看到小麦的相对价值量

下降，而无法把握小麦与铁的绝对价值量的变化。这
种劳动生产率的变化引起价值量的变化，恰恰说明

斯拉法企图用商品组合来构建不变的价值尺度的做

法是荒唐的。只有劳动生产率变化较小的商品才适

合做价值尺度，而这种商品就是金。这也是“金银天

然不是货币，但货币天然是金银”的原因之一。
在这里，一个重要的问题是，为什么要用小麦作

为利润的载体，而不是用铁？假如，铁业只按 15 单位

小麦对 1 单位铁的比例拿 8 单位铁交换 120 单位小

麦，而保留 4 单位铁作为其利润的载体。那么，上述

预付将不再能够更新，这也就是说，斯拉法漠视了生

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与生产的社会化之间的

矛盾。
如果铁业必须拿 12 单位铁去换 180 单位小麦，

那么就引出了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此前铁业中作为

投入的 120 单位小麦是怎么换来的？显然这只能是

在小麦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前用 1 单位铁换 10 单位

小麦换来的。假如前一例作为商品交换是成立的，于

是，我们就看到一个动态的历史过程。如果后来是 1
单位铁换 15 单位小麦，并用小麦来计价的话，那么，

铁业是投入了 200 单位小麦（其中投入的 8 单位铁

只能按 80 单位小麦来计价）的价格量而获得了相当

于 300 单位小麦的价格量的产出，其利润率是

50%，而不是 25%。而如果用铁来计价，那么，铁业是

投入了 20 单位铁（其中 120 单位小麦当时值 8 单位

铁），而获得了 20 单位铁，其利润率为 0。这种差别

的产生就在于小麦的劳动生产率和单位小麦的价值

量发生了变化。
相反地，从农业来看，用小麦计价时，是用 400

（=280+12×10） 单位小麦的价格量的投入，获得了

575 单位小麦的产出，其利润率是 43.75%；而用铁

计价，则是用 40 单位（=280/10+12）铁的价格量的投

入，获得了 38.33（=575/15）单位的产出量，其利润率

为-4.2%，是负值。
这表明，斯拉法的算法完全是错误的算法，而用

1 单位铁换 15 单位小麦的比例也是错误的。
斯蒂德曼认为，“有人已经指出，均衡解仅仅是

第一步，还需要发展非均衡条件下的利润和价格理

论。这种说法无疑是对的，但需要说明的是，这并不

是说可以由此来贬低均衡解的意义。不管怎样，马克

思的解是错误的，这些解是正确的。进而，没有任何

理由期望马克思的解可以发展成为一种动态理论，

一种经不起简单检验的分析是不可能经得住更为严

格的检验的。”[2](P33-34)而我们看到，他所认可的斯拉法

的那些解恰恰是错误的。与他所说的恰恰相反的是，

不是动态的理论就不是反映历史的理论，从而恰恰

是错误的理论。
在上述斯拉法的两个例子中，还有一个谜，就是

生产资料从何而来？例如，从 120 单位小麦+8 单位

铁→20 单位铁的式子中，我们看到生产 20 单位铁

需要投入 8 单位铁，但在生产这 20 单位铁以前，投

入的 8 单位铁从何而来？如果说来自于上一期生产

的 20 单位铁，那么用于上一期生产投入的 8 单位铁

又从何而来？显然，存在一个时期，当时生产一单位

铁是不用投入铁的。正如，马克思曾经提到过的，在

机器工业生产机器之前，存在一个用手工业来生产

机器的时期。[19](P439-443)而拿手工业生产的机器来制造

新的机器时，是按前一期手工业生产机器的价格来

购买机器呢，还是按本期用机器生产出的新机器的

价格来购买用于生产新机器的机器呢？现实的世界

只能是前者，而不是后者。历史无从穿越。
有鉴于此，我们重新用劳动价值论来计算一下

上述数值举例中的价值量和生产价格量。为了与斯

拉法的起点尽量吻合，我们假设生产过程的数量关

系首先如下：

80 单位小麦（种子）+12 单位铁+20 单位劳动→
400 单位小麦

12 单位劳动+8 单位铁→20 单位铁

1 单位劳动对应 1 单位价值量，1 单位铁的初始

价值量是 1，1 单位小麦的初始价值量是 0.1。而这个

生产过程并不是历史上最早生产出铁和小麦的那个

过程，只是历史长河中某一段的生产过程，它已经是

在利用以往的生产成果了，从而其投入产品即铁和

小麦（种子）已经预含一定的劳动量，这个劳动量本

身不会在新的生产过程中发生改变，而只是把自身

的死劳动量转移到新的产出上去。
这样在上述生产过程结束后，400 单位小麦的

价值量=80×0.1+12+20=40，于是每单位小麦的价值

量还是 0.1；而 20 单位铁的价值量=12+8=20，即每

单位铁的价值量还是 1，此时 1 单位铁交换 10 单位

小麦。
现在劳动生产率提高了，生产过程变为：

80 单位小麦（种子）+12 单位铁+20 单位劳动→
575 单位小麦

12 单位劳动+8 单位铁→20 单位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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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在上述生产过程第一次出现时，575 单位

小麦的价值量=80×0.1+12+20=40，于是每单位小麦

的价值量变成 40/575=0.070；而 1 单位铁的价值量

还是 1，因此，1 单位铁按价值量交换 14.3 单位小

麦，而不是 15 单位小麦。斯拉法算错了。
现在算利润和利润率。如果购买 1 单位劳动，资

本家必须付出 10 单位小麦的话，那么，在第一例的

场合，无论资本家是否预付工资，其利润都等于零。
而在第二例的场合，如果预付工资，就像斯拉法的上

述计算所隐性规定的一样②，那么此时，资本家的利

润率和利润都是零，因为投入与产出的价值量相等，

但如果农业资本家是在劳动过程结束后才付 10 单

位小麦一个劳动力的工资的话，则会有利润，因为小

麦的价值量下降了。但是，工资是先付还是后付，在

理论上是一个完全无关紧要的问题，因为我们研究

的是不断再生产的资本主义生产，而不是只生产一

次就到了世界末日的某种生产方式。即便是资本家

预付工资，那么只要第二例场合中的生产过程再重

复一遍时，结果就不一样了，资本家的利润和利润

率也就都大于零了，而这也是唯物史观和辩证法的

体现。
仍然是：

80 单位小麦（种子）+12 单位铁+20 单位劳动→
575 单位小麦

12 单位劳动+8 单位铁→20 单位铁

但此时，575 单位小麦的价值量=80×0.070+12+
20=37.6，每单位小麦的价值量是 37.6/575=0.065。我
们看到每单位小麦的价值量正在发生动态的变化。
这是很正常的。劳动生产率的变化对价值量的影响

不是也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
在这个农业过程中，生产资料耗费的价值量 c=

80×0.070+12=17.6，工资 v=20×10×0.070=14，剩余价

值 m=转形前的利润=20-14=6，于是，转形前的利润

率=6/（17.6+14）=19%。
20 单位铁的价值量=12+8=20，每单位铁的价值

量仍然是 1，这是因为铁业的劳动生产率没有发生

变化，其不变资本的价值量也没有发生变化。此时，1
单位铁可以交换 1/0.065=15.3 单位小麦，也不是 15
单位小麦。

在这个铁业过程中，生产资料耗费的价值量 c=
8，工资 v=12×10×0.070=8.4，剩余价值 m=转形前的

利润=12-8.4=3.6，于是，铁业在转形前的利润率=
3.6/（8+8.4）=22%。在这里，我们看到，由于劳动者的

生活资料的价值的下降，资本获得了相对剩余价值。
由于两个产业在转形前的利润率不同，因而存

在价值转形问题。这是因为，资本总是追逐最大化利

润的，因而在自由竞争，从而资本得以自由流动的情

况下，等量资本要求而且也得到了（从一个较长的时

期平均来看）等量的利润。在一些讨论价值转形的文

章中出现了偏离率这个术语，即生产价格与价值的

比率，但这个表达方式是错误的。因为发生偏离的只

是 m 这一个部分，不包括 c 和 v 的部分，价值转形

只是剩余价值的再分配，不包括生产成本的再分配。
在本例中，两个产业的总剩余价值是 6+3.6=

9.6，也是所有资本获得的总利润。农业投入的资本

k=c+v=31.6，铁业投入的资本 k=c+v=16.4，总资本=
31.6+16.4=48。因此，平均利润率=9.6/48=20%，而不

是斯拉法算的 25%。农业的利润 p=31.6×20%=6.32，

铁业的利润 p=16.4×20%=3.28。
于是，575 单位小麦的生产价格量=k+p=31.6+

6.32=37.92，每单位小麦的生产价格=37.92/575=
0.066；20 单位铁的生 产 价 格 量=k+p=16.4+3.28=
19.68，每单位铁的生产价格=19.68/20=0.98。于是每

单位铁交换 14.8（=0.98/0.066）单位小麦。按照生产

价格来交换的比例，与按照价值来交换的比例，是不

同的。
这时，两个产业的投入是按商品的价值量来计

算的，而产出无论是按商品的价值量来算，还是按生

产价格量来算，都是 57.6。
如果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上述过程再重复一

次，那么，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的动态结果：

80 单位小麦（种子）+12 单位铁+20 单位劳动→
575 单位小麦

12 单位劳动+8 单位铁→20 单位铁

此时，575 单位小麦的价值量=80×0.066+12×
0.98+20=37.04，每单位小麦的价值量是 37.04/575=
0.064。

这里为何用作为种子的小麦和生产资料的铁的

生产价格量来计算转移到新生产出来的小麦中的不

变资本的价值量呢？这首先是因为，生产价格量无非

是价值量中某一部分的再分配的结果，它仍然与价

值量是同一性质的量。恩格斯指出，“不言而喻，在事

物及其互相关系不是被看作固定的东西，而是被看

作可变的东西的时候，它们在思想上的反映，概念，

会同样发生变化和变形；我们不能把它们限定在僵

硬的定义中，而是要在它们的历史的或逻辑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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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来加以阐明。”[20](P17)而马克思也明确指出，“我

们原先假定，一个商品的成本价格，等于该商品生产

时所消费的各种商品的价值。但一个商品的生产价

格，对它的买者来说，就是成本价格，并且可以作为

成本价格加入另一个商品的价格形成。……必须记

住成本价格这个修改了的意义……无论商品的成本

价格能够怎样偏离商品中所消费的生产资料的价

值，这个过去的误差对资本家来说是无关紧要的。商
品的成本价格是既定的，它是一个不以他即资本家

的生产为转移的前提，而资本家生产的结果则是一

个包含剩余价值的商品，也就是一个包含超过商品

成本价格的价值余额的商品。”[21](P184-185) 既然成本价

格的意义已经作了修改，那么，从历史和逻辑的形成

过程来看，将“一个包含超过商品成本价格的价值余

额的商品”的价值量规定为成本价格加上超过的那

部分价值余额是完全正当的，而且是必须的。
20 单位铁的价值量=12+8×0.98=19.84，每单位

铁的价值量降为 0.99，此时，1 单位铁可以交换

0.99/0.064=15.5 单位小麦。
此时，在农业部门，不变资本 c=80×0.066+12×

0.98=17.04，可变资本 v=20×10×0.064=12.8，剩余价

值 m=20-12.8=7.2，利润率=7.2/（17.04+12.8）=24%。
而在铁业部门，c=8×0.98=7.84，v=12×10×0.064=

7.68，m=12-7.68=4.32，利润率=4.32/（7.84+7.68）=
28%。

这两个部门的利润率仍然不同，于是存在动态

的第二次转形。
此时，两个产业部门的总剩余价值是 7.2+4.32=

11.52，也是所有资本获得的总利润。农业部门投入

的成本 k=17.04+12.8=29.84，铁业部门投入的成本

k=7.84+7.68=15.52，总资本=29.84+15.52=45.36。因
此，平均利润率=11.52/45.36=25.4%。农业的利润 p=
29.84×25.4%=7.58，铁业的利润 p=15.52×25.4%=
3.94。

于 是 ，575 单 位 小 麦 的 新 生 产 价 格 量=k+p=
29.84+7.58=37.42，每单位小麦的新生产价格=37.42/
575=0.065；20 单位铁的新生产价格量=k+p=15.52+
3.94=19.46，每单位铁的新生产价格=19.46/20=0.97。
于是每单位铁交换 14.9（=0.97/0.065）单位小麦。

在这里，我们看到，两个产业的投入已经是按商

品的生产价格同时也是转形后的新价值量来计算

了，根本不存在庞巴维克所攻击的，一旦把马克思计

算过程中的成本价格由价值转变为生产价格，所谓

转形问题在逻辑上是决无可能解决的问题 [4]。随着

再生产的不断进行，价值转形过程也会不断进行。而
价值量始终是生产价格量的先导。

三、斯拉法第二个例子的拓展评析

将斯拉法的第二个例子拓展一下，改为：

280 单位小麦+12 单位铁→575 单位小麦

132 单位小麦+8.8 单位铁→22 单位铁

也就是将铁业的投入和产出同时提高 10%。这
时，斯拉法的社会剩余不再是 175 单位小麦，而是

163 单位小麦和 1.2 单位铁。
这时，对于斯拉法来说，无论是交换比例，还是

利润率都不会发生变化，两种商品的交换率仍然为

15 单位小麦对 1 单位铁，对应的利润率在每一生产

部门仍然是 25%。
这意味着，斯拉法的方法充其量也只适合各部

门利润相同的情形，从而跟转形问题无关，也跟李嘉

图学派无关。李嘉图学派要解决的问题是，按照劳动

价值论，不同资本有机构成的部门应当具有不同的

利润率，但在现实中它们却有大致相同的利润率，这

个矛盾如何解决。因此，李嘉图学派的前提是在不考

虑生产价格只考虑价值时，不同的部门要有不同的

利润率。而斯拉法根本不可能从不同的利润率出发，

因为按照他在数值举例中的算法，根本就不可能存

在各部门具有不同的利润率的情况。从而斯拉法方

法的荒唐也就暴露无遗。
而按照前面演示的马克思的算法，随着铁业的

投入和产出同时提高 10%，整个社会生产的资本有

机构成发生了变化，利润率也会发生变化。计算过程

如下：

仍然从 1 单位劳动对应 1 单位价值量，1 单位

铁的初始价值量是 1，1 单位小麦的初始价值量是

0.1 的前提出发。由
80 单位小麦（种子）+12 单位铁+20 单位劳动→

575 单位小麦

13.2 单位劳动+8.8 单位铁→22 单位铁

得，575 单位小麦的价值量=80×0.1+12+20=40，

于是每单位小麦的价值量变成 40/575=0.070。而 1
单位铁的价值量还是 1，因此，1 单位铁按价值量仍

然交换 14.3 单位小麦。
现在算利润和利润率。为了撇开工资是预付还

是后付的问题，我们将本例中的生产过程再重复一

遍，仍然是：

40



· ·

80 单位小麦（种子）+12 单位铁+20 单位劳动→
575 单位小麦

13.2 单位劳动+8.8 单位铁→22 单位铁

此时，575 单位小麦的价值量=80×0.070+12+
20=37.6，每单位小麦的价值量是 37.6/575=0.065。

在这个农业过程中，生产资料耗费的价值量 c=
80×0.070+12=17.6，工资 v=20×10×0.070=14，剩余价

值 m=转形前的利润=20-14=6，于是，转形前的利润

率=6/（17.6+14）=19%。并不受其他部门生产规模变

动的影响。
而在铁业部门，22 单位铁的价值量=13.2+8.8=

22，每单位铁的价值量仍然是 1，这是因为铁业的劳

动生产率没有发生变化，其不变资本的价值量也没

有发生变化。此时，1 单位铁仍然交换 1/0.065=15.3
单位小麦，其相对交换比例，按照价值量来算是没有

变化的。
在这个铁业过程中，生产资料耗费的价值量 c=

8.8，工资 v=13.2×10×0.070=9.24，剩余价值 m=转形

前的利润=13.2-9.24=3.96，于是，铁业在转形前的利

润率=3.96/（8.8+9.24）=22%，与拓展前的例子相同。
然而，此时，两个产业的总剩余价值即总利润是

6+3.96=9.96。农业投入的资本 k 还是 31.6，铁业投

入的资本 k=8.8+9.24=18.04，总资本=31.6+18.04=
49.64。因此，平均利润率=9.96/49.64=20.1%，既不是

斯拉法算的 25%，也不同于先前计算的 20%。进而

单位小麦和单位铁的生产价格量以及它们之间的交

换比例也会与先前的有所不同，体现了资本有机构

成的变化对平均利润率和生产价格的影响，而这种

变化及其影响，在斯拉法那里是看不到的。

四、小结

斯拉法的价格理论完全是错误的，虽然它不同

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边际效用价格理论，但它并没

有对西方主流经济学形成冲击，反而被用来歪曲和

否定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这就像一战时一些鼓

吹保卫祖国的社会民主党人进入资产阶级内阁，并

没有对资产阶级统治形成冲击，反而妨碍了无产阶

级的革命一样。相比庸俗经济学及其现代版本的西

方主流经济学，对于这样的貌似古典经济学甚至马

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错误理论，我们更要保持足够的

清醒和警惕。如果盲目地吸收或借鉴，即使是有所批

判的，也会使我们像德国社会民主党容忍屠杀李卜

克内西和卢森堡的叛徒一样偏离马克思主义真理。

面对一些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质疑，如果我们

无法回应，首先要想到的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还不

完善，而是我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还不到

位。而如何判断我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是

否到位呢？这就要广泛阅读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

不断检验我们能否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当年所处

的环境中得出与他们相同的结论。只有能够在过去

多变的历史环境和理论环境中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

家保持一致，我们才能说在今天同样多变的环境下，

我们的理解可以算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我们的研

究可以算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注释：

①本文只标注斯蒂德曼和斯拉法英文原版的页码，但文

中参考了相应的中译本的翻译。
②有人认为，斯拉法是后付工资的，从而与马克思的预付

工资形成差别，这是不懂得斯拉法的数值计算举例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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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12th Five-Year ", the minimum wage standards must be raised to more than 40% of average salaries of
the local town employees in the majority of provinces. In order to realize the target, it is necessary to adopt the proportion
method to determine the minimum wage standards, which is to determine the minimum wage standard according to the proper
ratio of the average salaries of employees. The key is to have an accurate statistics of the average wage, control the minimum
wage standards between 40% and 60% of the average wage of local city and t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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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完全可能实现的目标。但是，必须实行新的最低工

资标准计算方法，就是从比重法和恩格尔系数法转

向比例法。各地采用比例法制定当地最低工资标

准，关键是准确统计当地城镇居民平均工资，到

2015 年逐步把多数省份的最低工资标准提高到当

地平均工资的 40%以上。可以考虑对全国各省份进

行分类，一部分省份争取在“十二五”中期达到规划

目标，大部分在 2015 年达到规划目标。当然，如果

“十二五”时期各地平均工资增长速度放缓，明显低

于“十一五”时期增长速度，则“十二五”时期最低工

资标准达到当地平均工资 40%以上所需要的增长

速度也会相应降低。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对实际

工资增长有一定推动作用，但是并不要求实际工资

以相同的速度提高，因此企业和其他用人单位是可

以承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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